五垴山风电场（二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通海县人民政府依据五垴山风电场（二期）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门拟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征收面积为0.8848公顷，共涉及通海县的1个镇4个村民委员会9个村民小组，具体为杨广镇义广哨村民委员会第二至第五村民小组，杨梅沟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五垴山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第五村民小组，落凤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第三村民小组。
二、土地现状

依据土地现状调查成果，征收通海县杨广镇义广哨村民委员会第二至第五村民小组，杨梅沟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五垴山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第五村民小组，落凤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第三村民小组，征收集体土地总面积0.8848公顷，其中：农用地0.8848公顷（耕地0.0342公顷、林地0.8349公顷、其他农用地0.0157公顷），不涉及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本项目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详见《五垴山风电场（二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
三、征收目的

本项目拟征收土地拟用于五垴山风电场（二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规定，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补偿方式和标准

1.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区片综合地价是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本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按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2023年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169号）文件规定执行，共涉及通海县3个征地片区（Ⅲ、Ⅳ、V类区片）和旱地、林地、其他农用地3种地类，Ⅲ片区标准为旱地122.8500万元/公顷、林地73.7100万元/公顷、其他农用地122.8500万元/公顷，Ⅳ片区标准为旱地104.4000万元/公顷、林地62.6400万元/公顷、其他农用地62.6400万元/公顷，V片区标准为旱地95.7000万元/公顷、林地57.4200万元/公顷、其他农用地95.7000万元/公顷。
2.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1）本项目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

（2）本项目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玉溪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通﹝2022﹞2号）执行。
五、安置对象

该项目用地涉及安置农业人口13人，其中劳动力9人。
六、安置方式

该项目采用货币安置及社会保障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置。
七、社会保障

根据省、市、县关于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相关文件规定，通海县人民政府按照“先保后征”的要求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按规定的2万元/亩计算，该项目用地涉及集体土地0.8848公顷（13.2720亩），应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专项资金26.5440万元，将其纳入我县的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专户在全县范围内统筹安排使用。同时承诺在项目用地批复后按有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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